青龙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情况的说明（2025年版）
按照市权责清单编制联席会议《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已完成动态调整工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对照市县乡政府部门权责清单通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结合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法律法规“立改废”等情况及我局实际，我单位行政处罚事项减少0项，增加0项，调整14项。

具体变动如下：

行政处罚事项调整目录：
1、序号16：对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市、县、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2、序号101：对零售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市、县、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3、序号102：对零售经营者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或者经营场所，未重新办理零售许可证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对零售经营者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市、县、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4、序号103：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市、县、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5、序号124：对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市、县、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6、序号148：对违反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拒绝、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市、县、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7、序号195：对未按规定设置机构或者配备人员、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经考核合格、未按规定培训教育、未按规定制定预案或演练、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培训并取得资格上岗作业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8、序号196：对生产经营单位违规发包、出租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9、序号197：对“二合一”或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出口不符合要求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10、序号198：对订立免除或减轻责任协议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11、序号199：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检查、风险因素辨识管控、事故隐患排查的；或者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和问题未制定整改方案计划的；或者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微小企业未查找或者未消除作业岗位危险因素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12、序号200：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法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13、序号201：对违反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规定行为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14、序号202：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行为的处罚，实施层级，由原来的乡级调整为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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